宏宇公司连铸机透气莲蓬、高纯硅酸铝塞拉板

供货技术规格书
本着平等合作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甲方在薄板坯连铸区域使用由乙方提供的高纯硅酸铝塞拉板、透气莲蓬，乙方对产品质量负责。甲乙双方达成如下技术规格书：

一、质量标准：

1、透气莲蓬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化学成分：Al2O3
	≥88%

	体积密度
	≥2.9 g/cm3

	常温耐压强度（110℃×24h）
	≥60 Mpa

	常温耐压强度（1500℃×3h）
	≥80 Mpa

	常温抗折强度（110℃×24h）
	≥8Mpa

	常温抗折强度（1500℃×3h）
	≥12Mpa

	线变化率（1500℃×3h）
	-0.3%～+0.3%


2、塞拉板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Al2O3 +SiO2    (%)  ≥
	95

	ZrO2    (%)  ≥
	3

	体积密度（kg/m3）
	302.4

	线变化率 (%) ≤
	4(500℃×6h)


二、技术要求：

1、几何尺寸及公差满足图纸设计要求。

2、包装、运输及装箱要求符合国家标准。

3、质量保证期以出厂日期后12个月为期，质量保证期内出现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

三、验收标准和方式

1、乙方所有产品将用标准防潮防震木箱进行包装,到货产品应提供质保书一式二份， 证明其符合产品技术规范。

2、外观尺寸按照双方确认图纸进行验收。

3、到现场产品无碰撞或受外力损坏痕迹。

四、甲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根据现场生产情况提出产品改进意见，乙方必须针对该意见予以答复。

2、甲方负责乙方提供产品现场使用情况跟踪，对于存在的质量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针对该问题出具书面报告和整改措施。

3、乙方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甲方有权进行考核和索赔，乙方必须执行。

4、甲方有权停止使用乙方产品。

5、甲方负责现场产品的吊运和使用，对吊运和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乙方责任、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指出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出具书面材料要求甲方进行整改。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部分生产数据，以便于乙方进一步改进产品质量。

3、乙方对该产品改动之后，必须通知甲方进行试验，在甲方同意后方可试验。

4、使用过程中乙方必须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负责使用过程中的技术指导。

六、其它

1、本规格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

2、本规格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以供货合同为准。

3、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  时通过        方式商定。

4、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规格书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甲方: 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